
第三，《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在 丰 富 检 察 机 关 职 权 内 涵 的 同 时 也 对 其 履

行职责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在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询问核查时，检察机关应

当注重其介入时机和尽可能地减少不当影响，进而协调核查工作与侦查活动的平

衡关系，《严 格 排 除 非 法 证 据 规 定》专 门 对 这 一 工 作 提 出 同 步 录 音 录 像 的 要 求 ;

又如，对于在庭前会议期间检察机关决定撤回相关证据的，除非有新的理由不得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再次出示 ; 再如，检察机关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出示证据证明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第一审法院依法排除相关证据的，那么，检察机关原则上不

得在第二审程序中出示之前未曾出示的证据，等等。这些新规定进一步督促检察

机关养成尽早地、及时地提交并证明相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良好习惯，明确因检

察机关自身原因主动撤回或者未能及时提交的消极法律后果，强化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证据、参与诉讼活动的风险意识。

整体而言，《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意 味 着 我 国 非 法 证 据 排 除 规 则 体 系 的

构建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提高了办案机关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收集采信证据的

标准，紧密契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这一规定的适用将会

为审前活动特别是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工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同

时也对其工作机制调整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未来一段时期，检察机关需深刻

把握这一规定的精神，积极推动工作规范与办案制度的适应性转变，发挥其在刑

事诉讼活动中 “起承衔接”之作用，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同时坚决贯彻落实证

据裁判原则、严把证据质量关，为综合提升我国司法裁判权威、推动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现代化转型保驾护航。

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多重角色

熊秋红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我国，根据宪法和 刑 事 诉 讼 法 的 规 定，检 察 机 关 为 “法 律 监 督 机 关”; 同

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并称 “司 法 机 关”。从 检 察 机 关 的 职 权 配 置 看，目 前 检 察

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自侦权、批捕权、公诉权、监督权等多项职权 ; 从检察机

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关系来看，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为基本

原则。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以及法律所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刑

事诉讼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多重性，如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监督公安机关和审判机

关的办案活动，作为裁判者行使审判前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职能，作为

公诉人向法院提出刑事起诉并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角色的多重性彰显出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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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中国特色。在 “两高三部”新近发布的 《关于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 ( 以下简称 《规定》) 中如何对检察机关进行职能定位，如何协调检察机

关多重角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的 范 围 和 程 序 作 了 简 要 规 定，《规 定》进 一

步细化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的排除贯穿于侦查、

审查起诉、审判等主要诉讼阶段 ; 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由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审判机关充当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庭审

实质化，所有的证据均需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接受直接言词原则的考

验，倒逼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审判前程序中必须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否则将

会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此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庭前把关作用显得极 为 重 要。 《规

定》部分吸收了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建

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等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主要通过以下

制度设计强化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排除非法证据中的作用 :

其一，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身体检查时的驻监所检察人员在场制度。看

守所在收押犯罪嫌疑人时进行身体检查，有利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了刑讯

逼供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 检察人员在场进行监督，有助于保障检查与记录的客

观性，防止提供虚假记录。在此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角色为监督者。

其二，规定了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的驻监所检察人员核查制度。对于重大犯

罪，在侦查终结前，检察机关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

法取证情形，如果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排除非法证据。

在此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角色也为监督者。

其三，规定了在侦查阶段、审查批捕环节和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方可以向检

察机关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对于确有以

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 在审查批捕环节和审

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如果认定存在非法证据，检察机关应当予以排

除。在此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角色为裁判者兼监督者。

其四，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庭审前自行排除非法证据制度。检察机关在审查起

诉中如果发现侦 查 机 关 以 刑 讯 逼 供 等 非 法 方 法 收 集 证 据 的，应 当 排 除 相 关 证 据，

并提出纠正意见 ; 在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在前一程序

中，检察机关的角色为监督者 ; 在后一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角色为公诉人。

其五，规定了辩护方向检察机关申请调取证据制度。辩护方可以向检察机关

申请调取侦查机关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检察机

关经审查认为辩护方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系的，应

当予以调取。在此制度中，将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同等看待，检察机关的角色偏

重于裁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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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审判程序中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制度。在

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作出说明 ; 在庭审 中，可 以 通 过 出 示 讯 问 笔 录 等 证 据 材 料、播 放 讯 问 录 音 录 像、

提请法庭通知侦 查 人 员 或 其 他 人 员 出 庭 等 方 式，对 证 据 收 集 的 合 法 性 加 以 证 明。

在此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角色为公诉人。

其七，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法院关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结论提出异议制度。检

察机关提出抗诉，对第一审法院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提出异议

的，第二审法院应当审查 ; 该制度也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在此

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角色为监督者。

从 《规定》的相关内容看，我们不难得出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

角色具有多重性。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检察机关的角色较为单一，其属于控、辩、

裁三方中的控方，其作用的发挥大致以此为基点展开。与此同时，典型的非法证

据排除仅出现在审判阶段，但在审判前程序中检察官也起到监督和过滤作用。如

在美国，由于实行 警 检 一 体 化，在 贪 腐 等 案 件 中，警 察 与 检 察 官 合 作 进 行 调 查，

检察官指导警察收集证据，能够清楚地知道证据是否以合法的方式取得 ; 在警察

单独进行调查的案件中，申请搜查令、逮捕令、窃听令等，通常也会经过检察官，

检察官对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能够起到监督和把关的作用。如果检察官认为证

据存在瑕疵 或 者 以 非 法 方 式 取 得，可 能 主 动 排 除 证 据，同 时 降 低 指 控 或 者 撤 销

指控。

在我国，警检关系、检辩关系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就警检关系而

言，一方面，由于未建立警检一体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检察机关作

为法律监督者地位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使其能够在证据合法性审查中更好地发挥

监督和过滤作用 ; 另一方面，由于侦控分离，使得检察机关难以充分了解公安机

关的侦查取证信息，制约了其监督和过滤作用的发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要求检察机关在审判前程序中加强证据把关，为此，与 《规定》相配套，检

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排除非法证据的保障机制尚待进一步加强，如进一步拓

宽侦查监督范围、采取听证式的审查方式、疏通检警信息沟通渠道等。

在审前程序中，检察机关被视为中立的裁判者，辩护方可以针对侦查机关的

非法取证行为向检察机关寻求救济，但是，检察机关的公诉人角色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影响其提供司法救济的力度。在此方面，《规定》作出了 “留有余地”的规

定，即 “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

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

除的非法证据”。如 此 规 定，未 能 彻 底 切 断 被 排 除 的 非 法 证 据 与 审 判 阶 段 的 关 联

性，将会对法官的心证产生影响，因而削弱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

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审查起诉阶
·11·

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多重角色 ( 1 ) 9



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频率明显高于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

前程序中得到更为频繁的适用，表明检察机关在防止非法证据进入审判程序、避

免因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保障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规定》

的出台，为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协调好多重角色之间的关系、更好地

履行检察职能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检察机关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工作机

制等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以确保其在保障证据的合法性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更加

有效的作用。

审判中心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汪海燕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两高三部”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发布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

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 《规定》) 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

上，对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等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作出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规定。在当前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

下，这对保证刑事 案 件 的 办 案 质 量，保 障 诉 讼 参 与 人 合 法 权 益，防 止 冤 案 错 案，

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强化审判程序对审前程序的制约。按照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

律的检验”，亦即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审前程序收集证据、运用证据应当参照审

判的标准来进行。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范围限于 “采用刑讯逼供等

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

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虽然相 关 司 法 解 释 将 非 法 证 据 排 除 的 范 围 解 释 为 “采 用

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但采用 “威胁”等其他非法程序收集的供述 并 不 在 排 除 之

列。排除范围狭窄和相关规定语焉不详导致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较少，无法

通过审判程序 有 效 规 制 审 前 程 序 尤 其 是 非 法 取 证 等 行 为。此 次 《规 定》将 “威

胁”“非法拘禁”和 “重复性供述”纳入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将

有效实现审判权对追诉权的规制，即 《规定》要求，将 “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

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 “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而违背意愿做出的供述”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 第 3 条) ; “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

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 第 4 条 ) ;

“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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